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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臺中市政府就失職人員議處部分，該府於 101 年 3 月 5 日函復議處人員，都市發展局及經濟發

展局人員部分，除股長予以警告，其餘約聘人員 5 人各申誡 2 次、1 人記過 1 次、1 人警告；

警察局部分：前任分局長 3 人分別給予申誡 1 次、其餘 12 人分別給予記過 1 次或申誡 2 次之

處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有關現行法制對色情場所之管理法規不足，營業場所縱遭查獲妨害風化等不法行為，亦不能命

其停止營業、勒令歇業或廢止證照，影響正俗業務之推展，行政院已依本案調查意見，召集相

關部會檢討建築法、都市計畫法、消防法、商業登記法、檢討自治條例及專法，並請經濟部續

與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會商研議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或地方自治相關法令。於 102 年 5 月 10 日

將「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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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聯席會議決議 : 結案存查。 

 


